
湖 南 省 教 育 厅 
 

 转发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 

考试管理的通知》 

 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： 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》

（教基厅函〔2021〕3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现就文件精神落实作如

下要求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一、提高认识，高度重视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义

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工作的重大意义，将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

管理视为“双减”工作的落实和延伸，切实降低学生考试压力。 

二、深入学校，强化指导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教研部门要

深入学校开展调研，对学校加强业务指导，协调推进考试管理工

作落实。 

三、压实责任，强化督导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强化担当精

神和服务意识，压实各学校的责任，建立义务教育学校考试日常

监管制度。教育督导部门要将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纳入教育督

导重要内容，对发现的违规考试行为，要追查问责。 

 

 

湖南省教育厅 

2021 年 9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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